
 联 合 国   S/PV.5646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年 

 

第五六四六次会议 

2007 年 3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25 分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

录处处长（C-154A）。 

07-27988 (C) 
*0727988* 

 

主席： 库马洛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非) 

   

成员： 比利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韦贝克先生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康勇先生 

 刚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奎贝先生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拉克鲁瓦先生 

 加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 

 印度尼西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克莱布先生 

 意大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斯帕塔福拉先生 

 巴拿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埃斯库姆先生 

 秘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韦斯先生 

 卡塔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贝德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尔戈夫先生 

 斯洛伐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图洛伊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 . . . . . . . . 约翰斯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沃尔科特·桑德斯女士 
 
 
 

议程项目 
 
 

不扩散问题 

 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通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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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2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不扩散问题 

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通报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

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

第 39 条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约翰·韦贝克先生阁下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

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约翰·韦贝克先生

的通报。 

 我现在请韦贝克先生发言。 

 韦贝克先生（以法语发言）：我谨以安全理事会

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根据该

决议第 18(h)分段的要求，向安全理事会报告 2006 年

12 月 23 日至 2007 年 3 月 23 日期间的工作。 

 为了有效利用我们的时间，我将缩短口头发言，

而以今天上午在此分发的我发言的书面稿作准。 

 安理会以2006年12月23日通过的第1737(2006)

号决议，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此

我不予列举，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第 1737(2006)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被赋予开展决议第 18 段所规定任

务的工作。同样，这些任务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在

我发言的书面稿中再次提到。 

 各成员记得，1 月 18 日，安全理事会在磋商后选

出了委员会 2007 年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担任主席的

我本人以及担任副主席的加纳和秘鲁代表。委员会紧

接着于 1 月 23 日开始工作，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我在会议的开场白中告诉委员会成员，我们没有必要

对 1737(2006)号决议作可能扩大或限制其范围的解

释，我们的工作是推动执行现有措辞的决议，确保它

得到正确落实。因此，提交委员会的任何新建议都将

根据它可在多大程序上促进忠实而有效执行决议来

加以评判。 

 我还提出了一个初步工作方案。我们将根据该方

案开始讨论委员会的工作准则，然后在必要时讨论会

员国提交的报告，并审议它们在落实决议方面已采取

的措施。这并不妨碍我们也处理有关方面同时可能提

出的任何其他问题。 

 自第一次会议以来，委员会成员举行了六次非正

式磋商，几乎每个星期都进行。我高兴地通知安全理

事会，由于安理会成员所作的密集努力以及它们所显

示的合作与诚意精神，委员会在制定其审议工作的准

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希望，这些准则会很快通

过。这些准则应使我们能够有效安排我们的工作，促

进会员国落实安全理事会规定的措施。 

 委员会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是确保这些准则的内

容简捷而明确，并避免重复和含糊不清。订立这些准

则的目的是确保有关结果符合第 1737(2006)号决议

的文字和精神。 

 在决议第 19 段中，安全理事会决定，所有国家

应在决议通过后 60 天内向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明为

切实执行决议内的相关规定而采取的措施。2 月 7 日，

我以主席名义，向所有会员国发出了一份普通照会，

其中提醒它们注意它们根据这项决议所担负的义务。

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收到了 58 个会员国的报告以及

欧洲联盟的报告。其中有 26 份报告以及欧洲联盟的

来文是在 2007 年 2 月 21 日最后期限之前收到的。 

 报告均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印发，除非有国家要

求将报告保密。在对报告进行初步审议后，我可以告

知安理会成员，有 51 个国家表示它们已经颁布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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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规以落实决议的相应段落。还有七个国家告诉我

们，它们已经或打算为建立必要的法律框架而采取各

种措施。最后，所有已提交报告的国家都向委员会保

证，它们决心执行第 1737(2006)号决议并履行其中规

定的义务。我请委员会成员提请委员会注意它们对其

中任何报告的疑问或意见。 

 根据第 1737(2006)号决议，委员会也请国际原子

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提供关于该机构为切实

执行决议第 16 段所规定措施而采取的行动的信息——

该段对原子能机构向伊朗提供技术合作的范围作了

限制——以及它认为在这方面可能有用的任何其他

信息。在 2月 5 日给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信中，我请

原子能机构尽快向委员会提供有关信息。 

 在 2 月 13 日的答复中，原子能机构告知委员会，

其理事会已安排在定于 2007 年 3 月 5 日开幕的届会

上审议原子能机构依照第 1737（2006）号决议与伊朗

合作的问题，而且一旦其理事会完成有关审议，原子

能机构将会尽快告知所要求的信息。 

 3 月 8 日，原子能机构向委员会送交了它关于这

个问题的报告。理事会在报告中赞同总干事 2月 8 日

报告中建议的措施。在 55 个项目中，22 个项目将停

止。为食品、农业、医药、安全或其他人道主义用途

提供的技术合作将继续。原子能机构在这些领域的项

目涉及改进核废物处理，将放射源用于医疗，评估德

黑兰研究反应堆的安保情况并使之得到更新，协助伊

朗的原子能组织加强其能力，以便使布歇赫尔核设施

开始运营并持续运行。 

 原子能机构已停止合作的项目包括：加强伊朗在

其国家核能方案方面的能力，设立新核技术中心，加

强战略规划能力以及各种技术培训方案。 

 正如我在这次通报一开始所说的，委员会受权指

认应冻结资产的其他个人和实体以及应限制其旅行

的个人。根据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3 段(d)，委员

会还受权指认可能有助于从事浓缩、后处理或重水相

关活动，或有助于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其他物项。

在我们报告所涉期间，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指认

符合第 1737(2006)所列标准的个人和实体或在受禁

物项清单中增列物品的要求。 

 关于决议附件中已经指认的个人，委员会没有收

到任何关于准许例外或除名的通知或要求。它也未收

到关于根据决议第 9 段不适用有关措施的请求，即要

求准许提供委员会事先已认定显然不会帮助伊朗发

展技术以支持其扩散敏感核活动和支持发展核武器

运载系统的物项或援助。 

 最后，安全理事会目前正继续根据原子能机构依

照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23 段提交的报告，审议伊

朗所采取的措施，并考虑根据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24 段采取措施。在此情况下，我要申明，委员会将继

续尽可能有效地按照决议的要求，开展审议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就我们刚才

听到的情况通报发表评论或提问的安理会成员发

言。 

 桑德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

国代表团要表示赞赏韦贝克大使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认真开展了工作，

也赞赏他今天向安理会提交了报告。韦贝克大使的领

导对委员会迄今的工作很重要，以便制定其条例并进

而对会员国的责任和遵守第 1737(2006）号决议的情

况进行实质性讨论。伊朗必须遵守安理会和国际原子

能机构理事会的所有决议，并且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

在同伊朗进行定期讨论和协商时强调这一步骤的重

要性。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许多国家认真对待第 1737 

(2006）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并提交了关于它们执行

决议所载制裁措施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发现，许多这

些报告的篇幅和讨论范围是广泛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一些报告远远没有详细论

述会员国执行或实施有关贯彻该决议的法律和条例

的步骤。我们认为，会员国必须全面地描述它们为履

行第 1737(2006）号决议的义务，以及更广泛的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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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报告要求的义务，所采取的行

动。 

 此外，我们对大约 70％的会员国尚未向制裁委员

会提交报告感到关切。我们敦促尚未提交报告的国家

立即满足这项要求。最后，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制定

委员会条例的工作迄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并且 

我们期待着委员会在近期内恢复实质性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

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

审议。 

 

 上午 10 时 40 分散会 


